重庆交通大学“良和建设奖学金”评定办法
“良和建设奖学金”是为了支持高等教育事业，激励我校广大学生为祖国建设、民族的振兴而刻苦学习，由浙江良和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出资设立的奖学金。为保证此项工作公平、公正顺利开展，现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评定办法。

一、评选范围

土木工程学院、河海学院和经济与管理学院品学兼优的全日制普通本科生。（二年级及以上）
二、评选人数及奖励金额

评选15人，奖励标准3000元/人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2.遵纪守法，表现良好，无违法违纪和受处分记录；

3.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4.勤奋学习，无补考课程，学年成绩在学院相关专业中排名前十；

5.同一年同一学生不能同时兼评良和建设奖学金和良和建设助学金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1.本奖学金的评定工作，由校党委学生工作部组织，各学院（部）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实施。

2.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各学院（部）根据评选条件初审推荐，学生工作部汇总审核名单并面向全校学生公示三天无异议后，将初评结果报良和建设奖学金评选理事会复审，通过后发放奖金。
五、评选及颁奖时间

每年10月评选，11月发放。

